
72

表35.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58,781  13  13  －  12,730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30,028  4  4  －  6,430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10,536  －  －  －  2,172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6,912  1  1  －  1,707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8,699  4  4  －  1,884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1,589  4  4  －  362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615  －  －  －  124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402  －  －  －  51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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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3 年 1-3 月

 12,723  961  32,354  58,691  673 2.25

 6,082  419  17,093  29,950  630 3.16

 2,345  247  5,772  10,538  8 1.26

 1,564  106  3,534  6,908  14 1.19

 1,999  169  4,643  8,693  14 1.28

 451  13  759  1,586  6 1.55

 239  2  250  614  1 2.39

 43  5  303  402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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